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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總則

第⼀條為了保護和改善環境,減少污染物排放，推進⽣態文明建設，制定本法。

第⼆條在中華⼈⺠共和國領域和中華⼈⺠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

業單位和其他⽣產經營者為環境保護稅的納稅⼈，應當依照本法規定繳納環境保護稅。

第三條本法所稱應稅污染物，是指本法所附《環境保護稅稅⽬稅額表》、《應稅污染物和當量值表》規定

的⼤氣污染物、⽔污染物、固體廢物和雜訊。

第四條有下列情形之⼀的，不屬於直接向環境排放污染物，不繳納相應污染物的環境保護稅：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產經營者向依法設立的污⽔集中處理、⽣活垃圾集中處理場所排放應稅污

染物的；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產經營者在符合國家和地⽅環境保護標準的設施、場所貯存或者處置固體

廢物的。

第五條依法設立的城鄉污⽔集中處理、⽣活垃圾集中處理場所超過國家和地⽅規定的排放標準向環境排

放應稅污染物的，應當繳納環境保護稅。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產經營者貯存或者處置固體廢物不符合國家和地⽅環境保護標準的，應當繳納環

境保護稅。

第六條環境保護稅的稅⽬、稅額，依照本法所附《環境保護稅稅⽬稅額表》執⾏。

應稅⼤氣污染物和⽔污染物的具體適⽤稅額的確定和調整，由省、⾃治區、直轄市⼈⺠政府統籌考慮本

地區環境承載能⼒、污染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態發展⽬標要求，在本法所附《環境保護稅稅⽬稅額

表》規定的稅額幅度內提出，報同級⼈⺠代表⼤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

和國務院備案。

第⼆章計稅依據和應納稅額

第七條應稅污染物的計稅依據，按照下列⽅法確定：

（⼀）應稅⼤氣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當量數確定；

（⼆）應稅⽔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當量數確定；

（三）應稅固體廢物按照固體廢物的排放量確定；

（四）應稅雜訊按照超過國家規定標準的分⾙數確定。

第八條 應稅⼤氣污染物、⽔污染物的污染當量數，以該污染物的排放量除以該污染物的污染當量值計算。

每種應稅⼤氣污染物、⽔污染物的具體污染當量值，依照本法所附《應稅污染物和當量值表》執⾏。

第九條每⼀排放⼝或者沒有排放⼝的應稅⼤氣污染物，按照污染當量數從⼤到⼩排序,對前三項污染物徵

收環境保護稅。

每⼀排放⼝的應稅⽔污染物，按照本法所附《應稅污染物和當量值表》，區分第⼀類⽔污染物和其他類⽔

污染物，按照污染當量數從⼤到⼩排序，對第⼀類⽔污染物按照前五項徵收環境保護稅，對其他類⽔污

染物按照前三項徵收環境保護稅。

省、⾃治區、直轄市⼈⺠政府根據本地區污染物減排的特殊需要，可以增加同⼀排放⼝徵收環境保護稅

的應稅污染物專案數，報同級⼈⺠代表⼤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



院備案。

第⼗條應稅⼤氣污染物、⽔污染物、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和雜訊的分⾙數，按照下列⽅法和順序計算：

（⼀）納稅⼈安裝使⽤符合國家規定和監測規範的污染物⾃動監測設備的，按照污染物⾃動監測資料計

算；

（⼆）納稅⼈未安裝使⽤污染物⾃動監測設備的，按照監測機構出具的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和監測規範的

監測資料計算；

（三）因排放污染物種類多等原因不具備監測條件的，按照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規定的排汙係數、

物料衡算⽅法計算；

（四）不能按照本條第⼀項⾄第三項規定的⽅法計算的，按照省、⾃治區、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主

管部⾨規定的抽樣測算的⽅法核定計算。

第⼗⼀條環境保護稅應納稅額按照下列⽅法計算：

（⼀）應稅⼤氣污染物的應納稅額為污染當量數乘以具體適⽤稅額；

（⼆）應稅⽔污染物的應納稅額為污染當量數乘以具體適⽤稅額；

（三）應稅固體廢物的應納稅額為固體廢物排放量乘以具體適⽤稅額；

（四）應稅雜訊的應納稅額為超過國家規定標準的分⾙數對應的具體適⽤稅額。

第三章稅收減免

第⼗⼆條下列情形，暫予免征環境保護稅：

（⼀）農業⽣產（不包括規模化養殖）排放應稅污染物的；

（⼆）機動⾞、鐵路機⾞、非道路移動機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動污染源排放應稅污染物的；

（三）依法設立的城鄉污⽔集中處理、⽣活垃圾集中處理場所排放相應應稅污染物，不超過國家和地⽅

規定的排放標準的；

（四）納稅⼈綜合利⽤的固體廢物，符合國家和地⽅環境保護標準的；

（五）國務院批准免稅的其他情形。

前款第五項免稅規定，由國務院報全國⼈⺠代表⼤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三條納稅⼈排放應稅⼤氣污染物或者⽔污染物的濃度值低於國家和地⽅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百分

之三⼗的，減按百分之七⼗五徵收環境保護稅。納稅⼈排放應稅⼤氣污染物或者⽔污染物的濃度值低於

國家和地⽅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百分之五⼗的，減按百分之五⼗徵收環境保護稅。

第四章徵收管理



第⼗四條環境保護稅由稅務機關依照《中華⼈⺠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和本法的有關規定徵收管理。

環境保護主管部⾨依照本法和有關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規定負責對污染物的監測管理。

縣級以上地⽅⼈⺠政府應當建立稅務機關、環境保護主管部⾨和其他相關單位分⼯協作⼯作機制，加強

環境保護稅徵收管理，保障稅款及時⾜額入庫。

第⼗五條環境保護主管部⾨和稅務機關應當建立涉稅資訊共⽤平臺和⼯作配合機制。

環境保護主管部⾨應當將排汙單位的排汙許可、污染物排放資料、環境違法和受⾏政處罰情況等環境保

護相關資訊，定期交送稅務機關。

稅務機關應當將納稅⼈的納稅申報、稅款入庫、減免稅額、⽋繳稅款以及風險疑點等環境保護稅涉稅資

訊，定期交送環境保護主管部⾨。

第⼗六條納稅義務發⽣時間為納稅⼈排放應稅污染物的當⽇。

第⼗七條納稅⼈應當向應稅污染物排放地的稅務機關申報繳納環境保護稅。

第⼗八條環境保護稅按⽉計算，按季申報繳納。不能按固定期限計算繳納的，可以按次申報繳納。

納稅⼈申報繳納時，應當向稅務機關報送所排放應稅污染物的種類、數量，⼤氣污染物、⽔污染物的濃

度值，以及稅務機關根據實際需要要求納稅⼈報送的其他納稅資料。

第⼗九條納稅⼈按季申報繳納的，應當⾃季度終了之⽇起⼗五⽇內，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並繳納稅

款。納稅⼈按次申報繳納的，應當⾃納稅義務發⽣之⽇起⼗五⽇內，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並繳納稅

款。

納稅⼈應當依法如實辦理納稅申報，對申報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承擔責任。

第⼆⼗條 稅務機關應當將納稅⼈的納稅申報資料資料與環境保護主管部⾨交送的相關資料資料進⾏比對。

稅務機關發現納稅⼈的納稅申報資料資料異常或者納稅⼈未按照規定期限辦理納稅申報的，可以提請環

境保護主管部⾨進⾏覆核，環境保護主管部⾨應當⾃收到稅務機關的資料資料之⽇起⼗五⽇內向稅務機

關出具覆核意⾒。稅務機關應當按照環境保護主管部⾨覆核的資料資料調整納稅⼈的應納稅額。

第⼆⼗⼀條依照本法第⼗條第四項的規定核定計算污染物排放量的，由稅務機關會同環境保護主管部⾨

核定污染物排放種類、數量和應納稅額。

第⼆⼗⼆條納稅⼈從事海洋⼯程向中華⼈⺠共和國管轄海域排放應稅⼤氣污染物、⽔污染物或者固體廢



物，申報繳納環境保護稅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會同國務院海洋主管部⾨規定。

第⼆⼗三條納稅⼈和稅務機關、環境保護主管部⾨及其⼯作⼈員違反本法規定的，依照《中華⼈⺠共和

國稅收徵收管理法》、《中華⼈⺠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第⼆⼗四條各級⼈⺠政府應當⿎勵納稅⼈加⼤環境保護建設投入，對納稅⼈⽤於污染物⾃動監測設備的

投資予以資⾦和政策⽀援。

第五章附則

第⼆⼗五條本法下列⽤語的含義：

（⼀）污染當量，是指根據污染物或者污染排放活動對環境的有害程度以及處理的技術經濟性，衡量不

同污染物對環境污染的綜合性指標或者計量單位。同⼀介質相同污染當量的不同污染物，其污染程度基

本相當。

（⼆）排汙係數，是指在正常技術經濟和管理條件下，⽣產單位產品所應排放的污染物量的統計平均值。

（三）物料衡算，是指根據物質品質守恆原理對⽣產過程中使⽤的原料、⽣產的產品和產⽣的廢物等進

⾏測算的⼀種⽅法。

第⼆⼗六條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產經營者，除依照本法規定繳納環境保

護稅外，應當對所造成的損害依法承擔責任。

第⼆⼗七條⾃本法施⾏之⽇起，依照本法規定徵收環境保護稅，不再徵收排汙費。

第⼆⼗八條本法⾃ 2018年 1⽉ 1⽇起施⾏。


